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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编 其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1991 年 6 月 29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2015 年 4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六号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1997 年 7 月 3 日

国务院令第 223 号公布，201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令第 666 号

修正）、《江西省烟草专卖条例》（1998 年 8 月 21 日江西

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1 年

12月1日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9号修正）

细化裁量基准

第一条 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

务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二条：无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

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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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

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 2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

《江西省烟草专卖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违反本

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分别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一)无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或者烟草专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处以违法经营烟草制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

十以下的罚款，其违法经营的烟草制品可由烟草专卖主管部

门按照当时市场批发价格的百分之七十收购。但对当事人的

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

（一）违法经营总额（本条裁量基准所指违法经营总额

等同于违法经营烟草制品货值金额，下同）不超过一万元的，

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

经营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经营总额超过一万元不超过三万元的，责令

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

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四十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经营总额超过三万元的，或者违法所得超过

一万元的，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

处以违法经营总额百分之四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二条 生产、销售没有注册商标的卷烟、雪茄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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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的烟丝的，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三条：生产、销

售没有注册商标的卷烟、雪茄烟、有包装的烟丝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罚款。

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可以

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江西省烟草专卖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五）项：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

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罚：（五）

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无注册商标以及霉坏变质的

烟草制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用于

生产、销售的原材料，处以违法生产、销售烟草制品货值金

额５０％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生产、销售的烟草

制品公开销毁。（注：按照效力位阶原则，对“生产、销售

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无注册商标烟草制品”的行为，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裁量基准】

第一款 生产、销售没有注册商标的卷烟、雪茄烟、有

包装的烟丝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条、第五十一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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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

理，并参照适用相关裁量基准。

第二款 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的：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处理，并参照适用相关裁量基准。

第三款 生产、销售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的：

（一）货值金额不超过 2 千元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

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用于生产、销售的原材料，处以违法生产、

销售烟草制品货值金额 50%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

生产、销售的烟草制品公开销毁；

（二）货值金额超过 2 千元不超过 5 千元的，责令停止

生产、销售，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用于生产、销售的原材料，

处以违法生产、销售烟草制品货值金额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

罚款，并将非法生产、销售的烟草制品公开销毁；

（三）货值金额超过 5 千元的，或者货值金额虽未超过

5 千元但是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

收违法所得以及用于生产、销售的原材料，处以违法生产、

销售烟草制品货值金额 2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

生产、销售的烟草制品公开销毁。

第三条 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无注册商标以及霉

坏变质的烟草制品，仍为其生产、运输、存储、投递、销售

提供便利条件的：



7

【法条原文】

《江西省烟草专卖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六）项：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

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六）明知是走私卷烟和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无注册商

标以及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仍为走私卷烟和假冒他人注册

商标、无注册商标以及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的生产、运输、

存储、投递、销售提供便利条件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

违法所得 50%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注：按照效力位阶原

则，对“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仍为其生产、

运输、存储、投递、销售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裁量基准】

第一款 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仍为其

生产、运输、存储、投递、销售提供便利条件的：

转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

规定处理，并参照适用相关裁量基准。

第二款 明知是无注册商标或者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

仍为其生产、运输、存储、投递、销售提供便利条件的：

（一）违法所得不超过１万元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并

处违法所得 50%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所得超过 1 万元不超过 3 万元的，没收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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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所得超过 3 万元的，或者违法所得虽未超过

3 万元但是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违

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86 年 3 月 19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9 年 8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第二次修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1994 年 3

月 26 日国务院令第 152 号公布）细化裁量基准

第四条 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收购和销售国家规定

统一收购的矿产品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法

规定收购和销售国家统一收购的矿产品的，没收矿产品和违

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

五项：依照《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

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处以罚款的，分别按照

下列规定执行：(五)违反规定收购和销售国家规定统一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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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产品的，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

【裁量基准】

（一）收购和销售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不足一万元，且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超过五千元的，没收矿产品，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0.3 倍以下的

罚款；

（二）违法所得超过五千元不超过一万元的，没收矿产

品，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0.3 倍以上 0.7 倍以

下的罚款；

（三）违法所得超过一万元的，或者造成了较为严重后

果的，没收矿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0.7

倍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

三、《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令第 248 号公布，2020 年 11 月 29 日国务院令

第 732 号修订）细化裁量基准

第五条 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的：

【法条原文】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违反本

条例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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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开

发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

罚款。

【裁量基准】

（一）违法所得不超过 10 万元的，责令停止房地产开

发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5 倍以下

的罚款；

（二）违法所得超过 10 万元不超过 20 万元的，或造成

一般损害的，责令停止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所得超过 20 万元的，或造成较重损害的，

责令停止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

法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1999 年 12

月 28 日国务院第 24 次常务会议通过，2018 年 3 月 19 日国

务院令第 698 号第二次修正）细化裁量基准

第六条 违反规定研制、仿制、引进、销售、购买和使

用印制人民币所特有的防伪材料、防伪技术、防伪工艺和专

用设备的：

【法条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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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违反本

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

执法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违法所

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2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基准】

第一款 有违法所得的：

（一）违法所得不超过二万元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1.5 倍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所得超过二万元不超过五万元的，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5 倍

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所得超过五万元的，或者违法所得虽未超过

五万元但是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和非法财物，并处违法所得 2.5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一）涉案非法财物不超过二万元的，给予警告，没收

非法财物，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涉案非法财物超过二万元不超过五万元的，给予

警告，没收非法财物，处 3 万元以上 1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涉案非法财物超过五万元的，或者涉案非法财物

虽未超过五万元但是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给予警告，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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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财物，处 13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条 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买卖纪念币未遵守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制作、仿制、买卖人民币图样以及实

施了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损害人民币的行为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

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

四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执法机关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

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1000 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基准】

第一款 有违法所得的：

（一）违法所得不超过一万元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1.5 倍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所得超过一万元不超过三万元的，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5 倍

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所得超过三万元的，或者违法所得虽未超过

三万元但是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和非法财物，并处违法所得 2.5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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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月的，给予警告，

没收非法财物，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一般损害的，给予警告，没收非法财物，处

1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造成较大损害的，给予警告，没收非法财物，处

3.5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1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

令第 341号公布，2020年 11月 29日国务院令第 732号修订）

细化裁量基准

第八条 依法已取得许可但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

设立音像制品出版、进口单位，擅自从事音像制品出版、制

作、复制业务或者进口、批发、零售经营活动的：

【法条原文】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未经批准，擅自设

立音像制品出版、进口单位，擅自从事音像制品出版、制作、

复制业务或者进口、批发、零售经营活动的，由出版行政主

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依照刑

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

处罚的，没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

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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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营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

元的，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基准】

第一款 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

（一）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不足 2 万元的，予以取缔，

没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

专用工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以上 6 倍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经营额 2 万元以上不足 5 万元的，予以取缔，

没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

专用工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额 6 倍以上 8 倍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经营额虽不

足 5 万元但是有其他较重情节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经营

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

备，并处违法经营额 8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款 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元的：

（一）违法经营额不足 2 千元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

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

设备，可以处 1 万 5 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经营额 2 千元以上不足 7 千元的，予以取缔，

没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

专用工具、设备，可以处 1 万 5 千元元以上 3 万 5 千元以下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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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法经营额 7 千元以上不足 1 万元的，或者违法

经营额虽不足 7 千元但是有其他较重情节的，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专

用工具、设备，可以处 3 万 5 千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04 年 5 月 26 日国务院

令第 407 号公布，201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正）

细化裁量基准

第九条 倒卖陈化粮或者不按照规定使用陈化粮的：

【法条原文】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倒卖陈化粮

或者不按照规定使用陈化粮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

法倒卖的粮食，并处非法倒卖粮食价值 20%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处非法倒卖粮食价值 1 倍

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裁量基准】

（一）倒卖陈化粮或者不按照规定使用陈化粮价值不超

过 1 万元的，没收非法倒卖的粮食，并处非法倒卖粮食价值

10%以下的罚款；

（二）倒卖陈化粮或者不按照规定使用陈化粮价值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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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元不超过 2 万元的，没收非法倒卖的粮食，并处非法倒

卖粮食价值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

（三）倒卖陈化粮或者不按照规定使用陈化粮价值超过

2 万元不超过 5 万元的，或者陈化粮价值不超过 2 万元但是

有经检验不合格等严重情节的，没收非法倒卖的粮食，并处

非法倒卖粮食价值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

（四）倒卖陈化粮或者不按照规定使用陈化粮价值超过

5 万元的，或者价值虽未超过 5 万元但是具有违法行为持续

时间长、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等严重情节的，没收非法倒卖的

粮食，并处非法倒卖粮食价值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吊

销营业执照。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96 年 7 月 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2 号公布，2015 年 4 月 24 日主席

令第 23 号修正）细化裁量基准

第十条 制造、销售仿真枪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

项、第二款：（五）制造、销售仿真枪的。

……有前款第（五）项所列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没收其仿真枪，可以并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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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销售金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裁量基准】

（一）制造、销售金额不超过 5 千元的，没收仿真枪，

并处制造、销售金额 2 倍以下的罚款；

（二）制造、销售金额超过 5 千元不超过 8 千元的，并

处制造、销售金额 2 倍以上 4 倍以下的罚款；

（三）制造、销售金额超过 8 千元的，或者虽未超过 8

千元但具有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等较重情节的，并处制造、销

售金额 4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

（四）具有造成人身财产较大较重损害等严重情节的，

吊销营业执照。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05 年 4 月 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5 号公布，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细化

裁量基准

第十一条 公务员、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违反公务

员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经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

【法条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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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七条：公务员辞

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

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

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

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

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

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

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裁量基准】

（一）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

该人员予以清退，该人员从业期间违法所得不超过 3万元的，

对接收单位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二）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

该人员予以清退，该人员从业期间违法所得超过 3 万元不超

过 10 万元的，对接收单位处以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四倍以下

的罚款；

（三）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

该人员予以清退，该人员从业期间违法所得超过 10 万元的，

或者虽未超过 10 万元但具有其他较为严重情节的，对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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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处以违法所得四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九、《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 年 1 月 26 日

国务院令第 344 号公布，2013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令第 645

号修订）细化裁量基准

第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向未经许可违法从事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采购危险化学品的：

【法条原文】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三条：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向未经许可违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企业采购危险化学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

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

营业执照。

【裁量基准】

（一）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的，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

以上 1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造成一般损害的，责令改

正，并处 13 万元以上 17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造成较大损害的，或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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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数量、金额较大的，责令改正，并处 17 万元以上 2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四）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五）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仍从事违法采购行为的，

在责令停业整顿期间不停业的，或者在停业整顿期间出现其

他违法行为的，通报至其原发证机关提请吊销其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并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

业执照。

十、《出版管理条例》（2002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令第

343 号公布，2020 年 11 月 29 日国务院令第 732 号修订）细

化裁量基准

第十三条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

者复制、进口单位，或者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

复制、进口、发行业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

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

【法条原文】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

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单位，或者擅自从事出版

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业务，假冒出版单位

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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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

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够刑事处罚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

用工具、设备，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元的，可以

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

【裁量基准】

第一款 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

（一）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不超过 2 万元的，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并处违

法经营额 5 倍以上 6 倍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经营额 2 万元以上不超过 5 万元的，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并处违

法经营额 6 倍以上 8 倍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经营额虽不

足 5 万元但是有其他较重情节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

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额 8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款 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元的：

（一）违法经营额不足 2 千元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

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



22

（二）违法经营额 2 千元以上不足 7 千元的，没收出版

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经营额 7 千元以上不足 1 万元的，或者违法

经营额虽不足 7 千元但是有其他较重情节的，没收出版物、

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可以处 3 万元

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一、《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 年 8 月 2 日国务院令

第 315 号公布，2020 年 11 月 29 日国务院令第 732 号修订）

细化裁量基准

第十四条 擅自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

或者擅自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所)

未依照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二章的规定办理手续，从事印刷经

营活动的：

【法条原文】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

自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或者擅自从事印刷

经营活动的，由出版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定

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

专用工具、设备，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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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元的，

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所)未依照本条例第二章的规

定办理手续，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裁量基准】

第一款 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

（一）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不足 2 万元的，予以取缔，

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

备，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以上 6 倍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经营额 2 万元以上不足 5 万元的，予以取缔，

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

备，并处违法经营额 6 倍以上 8 倍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经营额虽不

足 5 万元但是有其他较重情节的，予以取缔，没收印刷品和

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并处违法经

营额 8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款 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元的：

（一）违法经营额不足 2 千元的，予以取缔，没收印刷

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经营额 2 千元以上不足 7 千元的，予以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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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

备，并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经营额 7 千元以上不足 1 万元的，或者违法

经营额虽不足 7 千元但是有其他较重情节的，予以取缔，没

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

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 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注册商标标识、广告

宣传品，违反国家有关注册商标、广告印刷管理规定的：

【法条原文】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印刷企业接受

委托印刷注册商标标识、广告宣传品，违反国家有关注册商

标、广告印刷管理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

法经营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

元的，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基准】

第一款 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

（一）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不足 2 万元的，警告，没

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以上 6 倍以下的

罚款；

（二）违法经营额 2 万元以上不足 5 万元的，警告，没

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 6 倍以上 8 倍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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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

（三）违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经营额虽不

足 5 万元但是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 8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款 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元的：

（一）违法经营额不足 2 千元的，警告，没收印刷品和

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经营额 2 千元以上不足 7 千元的，警告，没

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并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经营额 7 千元以上不足 1 万元的，或者违法

经营额虽不足 7 千元但是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警告，没收印

刷品和违法所得，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二、《殡葬管理条例》（1997 年 7 月 21 日国务院令

第 225 号公布，2012 年 11 月 9 日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订）、

《江西省殡葬管理办法》（1998 年 12 月 4 日省人民政府令

第85号公布，2019年 9月 29日省人民政府令第 241号修正）

细化裁量基准

第十六条 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

的；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

【法条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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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

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制造、销售，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的罚款。

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没收，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江西省殡葬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下列规定分别给予处罚：

（一）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

由民政部门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制造、销售，可

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二）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由民政部门会

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没收，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第一款 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

的：

（一）制造、销售金额不超过五千元，情节轻微的，责

令停止制造、销售；

（二）制造、销售金额超过五千元不超过一万元的，或

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责令停止制造、销售，可以并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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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金额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三）制造、销售金额超过一万元的，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责令停止制造、销售，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二

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款 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

（一）制造、销售金额不超过五千元，情节轻微的，予

以没收；

（二）制造、销售金额超过五千元不超过一万元的，或

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

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三）制造、销售金额超过一万元的，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二倍以上三倍

以下的罚款。

十三、《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办法》

（2000 年 12 月 1 日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60 号公布，2019 年 9 月 28 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4 号修正）细化裁量基准

第十七条 采取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等欺诈手段进行

煤炭经营的：

【法条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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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办法》第三十

一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采取掺杂、掺

假，以次充好等欺诈手段进行煤炭经营的，由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裁量基准】

（一）违法所得不超过一万元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所得超过一万元不超过二万元的，责令停止

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四倍以下的罚

款；

（三）违法所得超过二万元的，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

6 个月的，或者具有造成了较大损害等其他较为严重情节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十四、《江西省反窃电办法》（1999 年 10 月 27 日江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4 号公布，2019 年 9 月

28 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4 号

修正）细化裁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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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生产、销售窃电装置的：

【法条原文】

《江西省反窃电办法》第二十七条：生产窃电装置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所

得、生产设备和窃电装置，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销售窃电装置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窃电装置，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第一款 生产窃电装置的：

（一）违法所得不超过一万元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其违法所得、生产设备和窃电装置，并处以五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法所得超过一万元不超过二万元的，责令其停

止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生产设备和窃电装置，并处

以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法所得超过二万元的，造成较大损害的，或者

涉案金额超过五万元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

所得、生产设备和窃电装置，并处以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第二款 销售窃电装置的：



30

（一）违法所得不超过一万元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和窃电装置，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

（二）违法所得超过一万元不超过二万元的，责令其停

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窃电装置，并处以二万元以上

四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法所得超过二万元的，造成较大损害的，或者

涉案金额超过五万元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和窃电装置，并处以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 年 8

月 29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细化裁量基准

第十九条 在拆解或者处置过程中可能造成环境污染

的电器电子等产品，设计使用列入国家禁止使用名录的有毒

有害物质，经责令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五十一条：违反

本法规定，对在拆解或者处置过程中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电

器电子等产品，设计使用列入国家禁止使用名录的有毒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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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裁量基准】

（一）相关产品尚未销售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未采取任何改正措施的，或者虽已采取积极改正

的措施但仍造成了一定损害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二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三）在责令改正期限内继续从事本罚则规定的违法行

为的，或者违法行为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损害的，处十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具有对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等严重情节的，依法吊

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 销售没有再利用产品标识的再利用电器电

子产品的，销售没有再制造或者翻新产品标识的再制造或者

翻新产品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五十六条：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造成损失的，依法



32

承担赔偿责任：（一）销售没有再利用产品标识的再利用电

器电子产品的；（二）销售没有再制造或者翻新产品标识的

再制造或者翻新产品的。

【裁量基准】

（一）货值金额不超过一万元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货值金额超过一万元不超过五万元的，或者有造

成一定损失等一般情节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三）货值金额超过五万元的，曾因违反本条规定受到

行政处罚又出现违反本条规定的行为的，或者有其他较重情

节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经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十六、《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2012 年 10 月

22 日国务院令第 626 号公布，2019 年 3 月 2 日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订)细化裁量基准

第二十一条 生产者未按照规定保存有关汽车产品、车

主的信息记录，未按照规定备案有关信息、召回计划，未按

照规定提交有关召回报告，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法条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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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第二十

二条：生产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产品

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的罚款：（一）未按照规定保存有关汽车产品、车主

的信息记录；（二）未按照规定备案有关信息、召回计划；

（三）未按照规定提交有关召回报告。

【裁量基准】

（一）生产者进行了整改工作，但相关事项仍不符合要

求的，处 5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生产者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未做任何改正的，或者

虽进行了整改但仍不符合要求且有造成了一般后果等一般

情节的，处 9 万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生产者违反本条规定，有造成较重后果等较重情

节的，处 16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生产者、经营者不配合产品质量监督部门

缺陷调查，生产者未按照已备案的召回计划实施召回，生产

者未将召回计划通报销售者，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第二十

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产品质量监

督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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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许可机关吊销有关许可：（一）生产者、经营者不配合产

品质量监督部门缺陷调查：（二）生产者未按照已备案的召

回计划实施召回；（三）生产者未将召回计划通报销售者。

【裁量基准】

（一）生产者、经营者进行了整改工作，但未整改到位

的，处 50 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

（二）生产者、经营者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未做任何改正

的，或者虽进行了整改但未整改到位且有造成了一般后果等

一般情节的，处 65 万元以上 8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三）生产者、经营者违反本条规定，拒不配合调查，

或者有造成较重后果等较重情节的，处 80 万元以上 95 万元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四）生产者、经营者违反本条规定，暴力阻挠调查、

执法，或者有造成严重后果等严重情节的，处 95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由许可机关吊销有关许可。

第二十三条 生产者未停止生产、销售或者进口缺陷汽

车产品，隐瞒缺陷情况，经责令召回拒不召回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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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生产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产品

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缺陷汽车产品货值金额 1%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由许可机关吊销有关许可：(一)未停止生产、销售

或者进口缺陷汽车产品；(二)隐瞒缺陷情况；(三)经责令召

回拒不召回。”

【裁量基准】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尚未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缺陷汽车产品货值金额 1%以上 3%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1.未停止生产、销售或者进口缺陷汽车产品不足 20 台

的；

2.隐瞒缺陷情况半年以内的；

3.需要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不足 100 台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处缺陷汽车产品

货值金额 3%以上 7%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

1.未停止生产、销售或者进口缺陷汽车产品 20 台以上

不足 100 台的；

2.隐瞒缺陷情况半年以上一年以内的；

3.需要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 100 台以上不足 150 台的。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处缺陷汽车产品



36

货值金额 7%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

1.未停止生产、销售或者进口缺陷汽车产品 100台以上；

2.隐瞒缺陷情况一年以上的；

3.需要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 150 台以上的。

（四）造成人员重伤，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由许可机关吊销有关许可。

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服管理条例》（2009 年 1 月

13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 547 号发布)细化裁量基准

第二十四条 非法生产军服、军服专用材料的，买卖军

服、军服专用材料的，生产、销售军服仿制品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服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违

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

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处１万元以上１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数额巨大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一)非法生产军服、军服专用材料的；(二)买

卖军服、军服专用材料的；(三)生产、销售军服仿制品的。

【裁量基准】

（一）违法经营数额不足 1 千元的，没收违法物品和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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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得，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经营数额 1 千元以上不足 3 千元的，或者有

违法所得且不足 500 元的，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处 3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经营数额 3 千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 500

元以上的，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法经营数额 5 千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 1 千

元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五条 军服承制企业转让军服、军服专用材料生

产合同或者生产技术规范，或者委托其他企业生产军服、军

服专用材料的；军服承制企业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未经

改制、染色等处理的军服、军服专用材料残次品的；军服承

制企业未将军服生产中剩余的军服专用材料妥善保管、移交

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服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军服承制

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顿：(一)转让军服、军服专用材料生产合同

或者生产技术规范，或者委托其他企业生产军服、军服专用

材料的；(二)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未经改制、染色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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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军服、军服专用材料残次品的；(三)未将军服生产中剩

余的军服专用材料妥善保管、移交的。

【裁量基准】

（一）违反本条规定一项，且未造成军服、军服专用材

料、生产技术规范等流向社会的，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规定两项，或者虽只违反一项但造成军

服、军服专用材料、生产技术规范等流向社会等一般情节的，

责令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规定三项，或者虽不足三项但具有造成

较重舆论影响、较大损害后果等较重情节的，责令改正，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有本条规定的违法行为，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

第二十六条 使用军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装备的

制式服装从事经营活动，以“军需”、“军服”、“军品”

等用语招揽顾客：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服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违反本条

例规定，使用军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装备的制式服装从

事经营活动，或者以“军需”、“军服”、“军品”等用语

招揽顾客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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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违法所得，并处 2000 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顿。

【裁量基准】

（一）以“军需”、“军服”、“军品”等用语招揽顾

客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 2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使用曾经装备的制式服装从事经营活动的，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三）具有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等较重情节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四）有本条规定的违法行为，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

十八、《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2006 年 7 月 13

日商务部第 7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细化裁量基准

第二十七条 零售商违反《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

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且属于市场监管部门职责范围的：

【法条原文】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零售商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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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

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

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一万元以下罚

款；并可予以公告。

【裁量基准】

（一）零售商违法促销商品价值不足三万元的：

1.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罚款，但最高

不超过三万元；

2.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二）零售商违法促销商品价值三万元以上不足十万元

的，将质量不合格的物品作为奖品、赠品的，曾因违法促销

被市场监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的，或者有其他一般情节的：

1.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

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

2.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三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罚款；

（三）零售商违法促销商品价值十万元以上的，或者有

其他较重情节的：

1.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下罚

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并可予以公告；

2.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七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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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1993

年 10 月 5 日国务院令第 129 号公布，2018 年 9 月 18 日国务

院令第 703 号修正）细化裁量基准

第二十八条 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

【法条原文】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十条第二

款：违反本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

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 2 倍以下的罚款。

【裁量基准】

（一）销售额不足 1 千元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销售额 50%以下的罚款；

（二）销售额 1 千元以上不足 3 千元的，责令停止销售，

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销售额 50%以上 1 倍以

下的罚款；

（三）销售额 3 千元以上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销售额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二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社条例》（2009 年 2 月

20 日国务院令第 550 号公布，2020 年 11 月 29 日国务院令

第 732 号修订）细化裁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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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未经许可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的，分社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

围经营旅游业务的，旅行社服务网点从事招徕、咨询以外的

旅行社业务经营活动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

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

不足十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一）未取得相应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经

营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的；（二）

分社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经营旅游业务的；

（三）旅行社服务网点从事招徕、咨询以外的旅行社业务经

营活动的。

【裁量基准】

（一）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月的：

1.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责令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2.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不足十万元的，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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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不足三个月的，或

者时间不足但有其他一般情节的：

1.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责令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2.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不足十万元的，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四倍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三个月的，或者时间不足

但有其他较重情节的：

1.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责令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2.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不足十万元的，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非因不可

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的，欺骗、胁迫旅游者购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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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参加需要另行付费的游览项目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社条例》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旅行社，由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由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一）拒不履行旅游

合同约定的义务的；（二）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

的行程的；（三）欺骗、胁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需要另行

付费的游览项目的。

【裁量基准】

（一）违法行为涉及不超过二十名旅游者的，处十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行为涉及超过二十名不超过四十名旅游者

的，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行为涉及超过四十名旅游者的，处四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旅行社违反旅游合同约定造成旅游者合

法权益受到损害不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社条例》第六十一条：旅行社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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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旅游合同约定，造成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不采取必

要的补救措施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裁量基准】

（一）涉及不超过二十名旅游者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

（二）涉及超过二十名不超过四十名旅游者的，处二万

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涉及超过四十名旅游者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二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2012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过，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正）细化裁量基准

第三十二条 未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经营快递业务，

或者邮政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经营由邮政企业专营的

信件寄递业务或者寄递国家机关公文的；外商经营信件的国

内快递业务的：

【法条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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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七十二条：未取得快递业

务经营许可经营快递业务，或者邮政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

人经营由邮政企业专营的信件寄递业务或者寄递国家机关

公文的，由邮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快递企业，

还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营信件的国内快

递业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裁量基准】

（一）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不足十万元的，或者有其他

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七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不足二十万元的，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

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法所得二十万元以上的，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

过 6 个月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快递

企业，责令停业整顿，通报许可机关吊销其快递业务经营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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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

二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 月 5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通过，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细化裁量基准

第三十三条 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石油焦的；

生产、销售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不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的原

材料和产品的；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船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用燃料、发动机油、氮氧化物还原剂、燃料和润滑

油添加剂以及其他添加剂的；在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燃料

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三条：违

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原材料、产品和违法所得，

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一）销售不符合

质量标准的煤炭、石油焦的；（二）生产、销售挥发性有机

物含量不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的原材料和产品的；（三）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

料、发动机油、氮氧化物还原剂、燃料和润滑油添加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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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添加剂的；（四）在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燃料的。

【裁量基准】

（一）尚未售出的，虽已售出但时间不超过一个月且在

作出处罚决定前已全部召回的，责令改正，没收原材料、产

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一点五倍以下的罚

款；

（二）已经全部或者部分售出，且售出时间不超过三个

月的，或者具有其他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没收原材料、

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点五倍以上二点五倍以下

的罚款；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原材料、产

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二点五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

款：

1.明知或者应知产品不符合规定标准或者要求，但仍生

产、销售的；

2.曾因违反本条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

3.产品售出时间超过三个月的；

4.具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等其他严重情节的。

第三十四条 生产、进口、销售或者使用不符合规定标

准或者要求的锅炉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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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违反本法规定，生产、进口、销售或者使用不符合规定

标准或者要求的锅炉，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基准】

（一）锅炉尚未售出的，或者虽已售出但时间不超过一

个月且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已全部召回的，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八万元以下罚款；

（二）锅炉已经全部或者部分售出，且售出时间不超过

三个月的，或者具有其他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八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十五万元以上罚款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1.明知或者应知锅炉不符合规定标准或者要求，但仍生

产、进口、销售或者使用的；

2.曾因违反本条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

3.锅炉售出时间超过三个月的；

4.具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等其他严重情节的。

第三十五条 进口、销售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

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



50

款：违反本法规定，进口、销售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

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海关按照职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收销毁无法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

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口行为构成走私的，由海关依法予

以处罚。

【裁量基准】

（一）尚未销售的，或者虽已售出但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且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已全部召回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

值金额一倍以上一点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收销毁无法达到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

（二）已经全部或者部分售出，且售出时间不超过三个

月的，或者具有其他一般情节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

金额一点五倍以上二点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收销毁无法达到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

额二点五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收销毁无法达到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

1.明知或者应知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超过污染物排

放标准，但仍销售的；

2.曾因违反本条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

3.售出时间超过三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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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等其他严重情节的。

二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3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 号公布）细化裁量基准

第三十六条 未经工商登记以评估机构名义从事评估

业务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法

规定，未经工商登记以评估机构名义从事评估业务的，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一）违法从事评估业务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且未造成

经济损失和社会重大影响的，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

（二）违法从事评估业务时间超过三个月不超过六个

月，未造成经济损失和社会重大影响的，责令停止违法活动；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四倍

以下罚款；

（三）违法从事评估业务时间超过六个月的，曾因违反

本条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或者具有造成经济损失、社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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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等较重情节的，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二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5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修正）细化裁量基准

第三十七条 销售种畜禽，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以其他

畜禽品种、配套系冒充所销售的种畜禽品种、配套系；以低

代别种畜禽冒充高代别种畜禽；以不符合种用标准的畜禽冒

充种畜禽；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种畜禽：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五条：销售种畜禽有

本法第三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

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

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或者营业执照。

【裁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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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法销售种畜禽，尚未售出，或者已售出但时间

不超过一个月的：

1.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超过一万元的，责令停

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

2.违法所得超过一万元不超过三万元的，责令停止销

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款；

3.违法所得超过三万元不超过五万元的，责令停止销

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上四万

元以下罚款；

4.违法所得超过五万元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

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

款；

（二）违法销售种畜禽，售出时间超过一个月不超过三

个月的，或者具有其他一般情节的：

1.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超过一万元的，责令停

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

2.违法所得超过一万元不超过三万元的，责令停止销

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上四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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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违法所得超过三万元不超过五万元的，责令停止销

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四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4.违法所得超过五万元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

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四倍以下罚

款；

（三）违法销售种畜禽，售出时间超过三个月的，或者

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

1.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超过一万元的，责令停

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上

四万元以下罚款；

2.违法所得超过一万元不超过五万元的，责令停止销

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四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3.违法所得超过五万元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

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

（四）具有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等严重情节的：

1.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超过五万元的，责令停

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罚款；

并处吊销营业执照，同时通报同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2.违法所得超过五万元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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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并处吊销营

业执照，同时通报同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八条 销售的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明、检

疫合格证明、家畜系谱的，销售、收购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

主管部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的，或者重复

使用畜禽标识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

法有关规定，销售的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明、检疫合

格证明、家畜系谱的，销售、收购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

部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的，或者重复使用

畜禽标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

款。

【裁量基准】

（一）违反本条规定且未造成损害的，责令改正；

（二）曾因违反本条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或者具有造

成一定损害等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

款；

（三）具有造成较大损害等较重情节的，责令改正，可

以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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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的畜禽的：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九条：销售不符合国

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畜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并处吊销营业执照。

【裁量基准】

（一）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一点

五倍以下罚款；

（二）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不足十万元的，或者具有造

成财产损失等一般情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销

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点五倍以上二点五倍

以下罚款；

（三）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或者具有造成较大财产

损失等较重情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销售的畜

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点五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四）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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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处违法所得三倍罚款，并处吊销营业执照。

二十五、《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2010 年 9 月 5 日国

务院令第 580 号发布，2019 年 3 月 2 日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

订）细化裁量基准

第四十条 单位或者个人违反规定买卖重点保护古生

物化石的：

【法条原文】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第四十条：单位或者个人违反

规定买卖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裁量基准】

（一）违法所得不足 5 万元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上不足 15 万元的，或者具有

其他一般情节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所得 15 万元以上的，或者具有其他较重情

节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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